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学生活动报销流程（2019年3月）

	活动计划：各学生组织每年年初提交工作计划，附上经费预算。

1. 活动方案和预算请至少提前7天以邮件形式发给指导老师（同时附上去年决算）。如果预算超过去年决算的，请邮件说明理由。预算超过5000的请提前14天以邮件形式发给指导老师（同时附上去年决算），需要报学院党政会审批。2. 所有活动需要得到学院分管领导明确的同意后才可以举行。如果没有得到学院领导的批准后自行举办的活动，产生的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


	材料审核：学生活动报销材料整理后提交学院团委文体部审核，审核无误后由文体部交学院团委负责财务的老师办理。


          
                          


	报销材料整理：

（1） 原始票据分类整理。
备注：

a 可报销范围：打车票、交通费、场地费、印刷费、办公用品、书券等。

b所有发票背面需【两位】参与人签字；

c需明细的情况：办公用品、书券发票需有明细或者发票上直接打印明细；电子发票、网购发票需有【明细】和【支付凭证】（支付宝付款记录、机打小票或者现金支付凭证等，支付记录和发票金额要一致，不一致的需附《支付情况说明》）（附件2）；挂账的商家需附清单（清单需商家盖章）；1000元以上的发票需支付记录、购买明细，并经财税系统验证，并打印验证确认单（可请商家验证后附上）；出租车发票【不可以有连号、车牌同号】；滴滴打车发票必须附上【行程单】。

（2） 填写《浙江大学学生活动预决算表》（附件1）。

（3） 打印学生活动通知、新闻、活动总结等材料（凡活动报销必须附上新闻通讯截图）。

（4）附上报销打款同学【学号、姓名、银行卡号、开户行支行名称】。差旅活动报销（赴外地参加会议、比赛等）还需附上【全部出差人员的姓名、学号】。



	财务预约和办理：学院团委负责财务的老师进行网上财务预约。打印《浙江大学预约报销单》后提交学院领导审核【签字】。签字完毕到主楼106盖章。【盖章】后交学校计财处报销窗口。

注：学校计财处一般在接到《浙江大学预约报销单》的次日起3个工作日内完成报账工作（节假日顺延），年末或其他报销高峰期适当延长办结期限。


附件1：浙江大学学生活动预决算表   

附件2：支付情况说明书 

附件3：浙江大学计划财务处关于规范学生活动经费使用的通知 

附件4：浙江大学发票查验特殊情况登记表    

附件5：校内经费转账办理流程图

附件1：

浙江大学学生活动预决算表
经费项目号码：           时间：  201   年     月     日
	活 动 名 称
	

	主 办 单 位
	光华法学院
	参 加 人 数
	

	活 动 日 期
	
	参赛人数/队数
	

	活 动 地 点
	
	获奖人数/队数
	

	支 出 内 容
	金     额
	核 销 金 额
	备     注

	1. 材料费
	
	
	

	2. 租赁费
	
	
	

	3. 交通费
	
	
	

	4. 资料、印刷费
	
	
	

	5. 场租费
	
	
	

	6. 工作餐、食品
	
	
	

	7. 奖品、纪念品
	
	
	

	8. 专家评审费、讲课费
	
	
	附相关发放表

	9. 小额奖品
	
	
	附简要说明

	10. 比赛奖金
	
	
	附发放明细

	11. 其他
	
	
	

	
	
	
	

	合    计
	
	
	


院系（单位）负责人（签字）：          经办人（签字 ）：
（公章）：
备注：附活动方案（或通知）、活动总结或新闻稿等相关材料。

附件2
支付情况说明书
填制日期：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
（金额1万元及以上需单位盖章）
	

	经费卡号
	
	发票内容
	

	发票金额
	（大写）                        ￥（小写）          

	（以下三项请结合实际情况勾选）
· 1支付记录与发票金额不符
发票金额为：          元，该笔费用支付金额为：       元，其中         元用于本笔费用，差额原因为：                                             。


	· 2支付记录与发票单位不符
发票单位名称为：                             ，该笔费用收款方为：                              ，不符原因为：                          。

	· 3现金支付
本笔费用采用了现金支付，原因为：                                        

                                                                         。

	本人承诺：业务真实，由此产生的相关责任自行承担。
经费使用人（签名）：               

	经费负责人
意见
	经费负责人（签名）：               

	计财处
审批意见
	（情况1和情况2金额达到1万元的需填写此项，情况3均需填写此项）


附件3

浙江大学计划财务处关于规范学生活动经费使用的通知

浙大计发〔2017〕7号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学生活动经费的使用，提高经费使用效益，确保学生活动工作顺利进行，根据国家和学校有关财务管理规定，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特通知如下：

一、学生活动经费预算管理

（一）计财处将学生活动经费从原部门预算总额度中切块单列，设立学生活动经费预算专户。由党委学生工作部、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团委、求是学院等相关主管部门提出年度预算申请，原则上以学生人数为测算依据。

（二）学生活动经费相关主管部门在学校批准的预算额度内使用经费，院系部分应划拨至各院系。

二、学生活动经费开支范围

（一）组织学生活动所必需的少量办公耗材、资料印刷费、交通费、差旅费、场租费以及服装、道具等设施材料的购置费或租赁费等。活动应优先选择校内场馆。服装购置原则上限文化衫。

（二）学生活动过程中发生的必要的工作餐、小额食品（含饮用水）等，原则上工作餐限活动期间。

（三）与学生活动密切相关的奖励金、小额奖品等，有捐赠的，不应重复发放。

（四）组织学生活动必需支付的酬金、劳务费。以下人员不得领取：

1. 组织学生活动的本部门、本单位工作人员；

2. 因履行本人岗位职责而参与活动的管理人员。

三、学生活动经费开支标准

（一）工作餐和食品（含饮用水）费用总计参照不高于学校工作餐标准（人均40元/餐，每天限1餐）。

（二）聘请专家发生的评审费、讲课费、培训费等劳务酬金按学校相关规定标准发放。 

（三）学生竞赛所涉及的奖励金（或等价实物）可按不高于以下标准发放，获奖面不超过参赛人（队）数的三分之一。

 1.科技类比赛

团体：校级比赛一等奖奖励最高不超过2000元，二等奖奖励最高不超过1200元，三等奖奖励最高不超过800元；院级比赛奖励金额减半。

个人：校级比赛一等奖奖励最高不超过800元，二等奖奖励最高不超过600元，三等奖奖励最高不超过400元；院级比赛奖励金额减半。

2.体育类比赛

运动会：校运会学生个人每得1分奖励50元；院级运动会奖励金额减半。

团体赛：校级比赛一等奖奖励最高不超过1000元，二等奖奖励最高不超过800元，三等奖奖励最高不超过600元；院级比赛奖励金额减半。

个人赛：参照运动会标准奖励；一二三等奖参照运动会第一名、第三名、第五名的奖励金额。

3.文艺类、素质拓展类比赛

团体赛：校级比赛一等奖奖励最高不超过1000元，二等奖奖励最高不超过800元，三等奖奖励最高不超过600元；院级比赛奖励金额减半。

个人赛：校级比赛一等奖奖励最高不超过800元，二等奖奖励最高不超过600元，三等奖奖励最高不超过400元；院级比赛奖励金额减半。

（四）学生非竞赛活动所涉及小额奖品的，原则上单价不超过200元，参加活动的学生人均不超过50元。

四、学生活动经费财务报销规定

（一）报销时填写《浙江大学学生活动预决算表》（见附件），提供学生活动方案或通知、活动总结或新闻稿等材料。有工作餐的，提供就餐人员名单和人次。有发放奖励金的，提供获奖人员名单。有发放奖品的，附简要说明。有1000元以上租车费的，提供租车的合同或协议。一次活动应集中一次报销。

（二）劳务费、酬金和奖金应通过学校酬金系统发放，计财处按照税法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三）与学生活动无关的费用不得报销。

五、其他

重大学生活动学校另有文件规定的，从其规定。

浙江大学计划财务处

2017年12月15日

PS：学生参加校级体育比赛，一般服装费支持60元一人。如果比赛成绩佳，看情况定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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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浙江大学发票查验特殊情况登记表
	序号
	发票号码
	开票单位
	主要内容
	发票金额
	未查验到该票信息的原因

	1

	
	
	
	
	

	2

	
	
	
	
	

	3

	
	
	
	
	

	4

	
	
	
	
	

	本人保证上述业务属实。


提醒：能正常查验的发票请直接打印查询页面！
经费（或项目）负责人（签字）：                  经办人（签字）：
附件5

校内经费转账办理流程图




                                                




业务科室：计财处会计核算中心

电    话：88208409，88206165（紫金港分中心）   87951097（玉泉分中心）

          88273309（西溪分中心）               86971434（华家池分中心）

教职工在支付学校内部有关部门（指在学校财务设有转账经费项目的部门）相关费用时，如通讯费、邮寄费、网络费、版面费、测试费、材料费、办公用品、公务接待票（停车费）等，可以通过内部转账形式划转支付。（已办理结算点的业务，带上校园卡（一卡通)，直接在结算点刷卡办理，无需再通过校内转账凭证办理）





填写“浙江大学内部转账单”，经费主管、经办人签名，并加盖付款单位公章。











经办人网上预约报账，选择“校内转账”—“付款业务”，打印出预约单后送至各校区会计核算分中心预约报销接收柜台或窗口办理。











经办人持“浙江大学内部转账单”及经费卡或一卡通直接交收款单位，收款单位应在经费卡上记录所收金额或冻结一卡通相应金额。














收款单位将各部门交入的“浙江大学内部转账单”交到计财处各校区会计核算分中心办理。








